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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5 年实质性会议 

2005 年 6 月 29 日至 7 月 27 日 

临时议程
*
 项目 2 

实现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，包括《千年宣言》 

所载目标，以及落实联合国主要会议和 

首脑会议的成果：进展、挑战和机遇 

 

 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“那慕尔圣母修女会”提

出的声明 

 

 秘书长收到以下声明，现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/31 号决议第 30 和

31 段予以分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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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/2005/NGO/24  

  声明 
 

 本组织以工作在社会发展领域、属于现由本人担任主席的非政府组织会议社

会发展委员会成员的非政府组织联盟的名义，提出本声明。非政府组织社会发展

委员会是大约 45 个人道主义组织的代表，这些组织的成员几乎遍布所有南方和

北方国家，与赤贫人民和社区一道工作。委员会对有机会发表这些简短意见表示

感谢。我们相信，这些意见将有助于主权国家在消除本国赤贫方面作出决策。千

年发展目标和《千年宣言》非常重要，因为迄今为止，是它们最清晰地指明了需

要消除赤贫的全球共识。在当前情况下，必须赋予这项共识以新的能量。为此，

非政府组织将继续与政府和其他实体在国家和区域一级大力合作，执行和监测千

年发展目标。在当前审查和规划全面落实《千年宣言》的过程中，非政府组织必

须继续发挥重要作用。 

 非政府组织社会发展委员会认为，社会发展委员会第 43 届会议的积极经验

是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为一个大目标开展合作的榜样，任何一个实体都无法独自取

得这样的成果。从一开始，委员会领导层就同非政府组织会面，提供相关信息。

政府成员积极地听取非政府组织的专长和经验，并鼓励非政府组织充分发挥协商

作用。同样地，非政府组织也扮演了理应属于成员国政府的决策角色。 

 正如许多政府所知，几乎所有基层非政府组织都有一段携持赤贫社区的漫长

历史，赤贫人口的最基本任务是家庭生存，是使自己和自己的子女取得进步。 

 非政府组织拥有在城市和农村社区指导大小发展项目的经验，根据经验知道

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，知道在我们等待有更全面的减贫战略可以遵守的时候，同

胞们已经生老病死。 

 2005 年 2 月 8 日的《非政府组织论坛宣言》旨在让哥本哈根精神继续发扬。

非政府组织承诺如下： 

 • 为民间社会和政府之间建立公开伙伴关系而工作 

 • 努力将人民和人权置于发展的核心 

 • 促进在社会和经济发展方面的公平投资 

 • 确保让所有受政府政策影响的人参与 

 这也仍然是我们的承诺。我们将在这些承诺的基础上，继续为各种形式的伙

伴关系服务。 

 我们在 2 月份向委员会成员表示，对于我们工作在社会发展领域的非政府组

织而言，千年发展目标和 2015 年已经划定，但只是一个中点。2005 年，我们要

求各国政府对一项全球社会契约作出承诺，将人人安全置于人人社会发展的承诺

之上，除千年发展目标之外，指明全面落实哥本哈根对世界贫困人民作出的承诺。 

 


